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聯席會議 (2005 年 1 月 10 日) 

 

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

為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」提供寄宿學額的意見 

 

根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宿舍服務的特殊學

校近年的經驗，有以下觀察： 

 

(1) 有家庭問題而須入宿的學生有上升趨勢，尤其每所學校

目前均設有處理虐兒個案機制，入宿是處理懷疑及確定

的虐兒個案序程中常用的一個方法。 

(2) 現時兼有多重障礙的學生愈來愈多，而學生弱能情況普

遍亦愈趨嚴重。 

(3) 由於(1)及(2)的原因，需要全宿服務（即包括所有學校

假期及公眾假期均須留舍照顧）的學生愈來愈多。 

(4) 正在諮詢中的新高中學制將延長在特殊學校就讀學生

的在學時段最少一年。 

 

就以上觀察及發展方向，教育統籌局應重新檢視特殊學

校宿位在目前及將來的需求，以提供足夠資源，讓學生及其

家庭得到適當支援。 

 


